各港澳台合作高校、各位同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面向港澳台合作高校接受2023年秋季学期校际交换生入学申请工作拟于2023年04月10日正式开始，2023年04月10日起接受各合作高校入学提名。

现将具体事宜公布如下：

一、受理高校

积极与我校开展学术合作与师生交流，并签订校际交流与合作协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各高校。

二、申请条件

（一）经各高校正式录取的全日制在籍学生，本地生源；

（二）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成绩优秀；

（三）获得本人就读大学推荐资格。

三、申请时间

大学发送提名：2023年04月10日起至2023年05月20日；

学生在线报名：2023年04月10日-2023年05月31日

四、申请办法

（一）请各合作大学相关工作负责人将填妥的大学提名表加盖公章后发送原始Excel版本及盖章扫描件（PDF格式或图片格式均可）至gatxs@bfsu.edu.cn，提名表样式见文末附件。

（二）获提名学生应于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外国语大学港澳台学生在线报名及管理系统https://gatxs.bfsu.edu.cn/a/loginf，在线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报名资料。

报名资料清单如下：

1.学生本人签名的“申请人声明”页（系统提供模板下载）

2.所在院系或专业教师推荐信两封(中文)

3.大学在读证明

4.大学成绩单

5.体检证明

6.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

请注意：1-4号材料原件由学生本人携带，到校报到时提交至本校港澳台学生事务办公室，5-6号材料原件由学生本人到校报到时现场出示以备查验。

五、录取周期

录取工作自报名截止后开始，审核周期预计为4周。学生被录取后，我校将通过报名系统发送入学通知书扫描件，请学生及时关注系统通知。

六、学生权益

交换学生各项权益基于两校交流协议规定之内容确定。

七、联系方式

大学网址：https://www.bfsu.edu.cn

招生部门：北京外国语大学港澳台学生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凯琳

电子邮箱：gatxs@bfsu.edu.cn

